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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与算法技术在行政执

法领域的深度嵌入，以算法为核心的自

动化行政处罚系统逐步应用于执法实

践，成为提升执法效率与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技术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

规划》《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提升政务信息化水平，

推动执法智能化转型，自动化行政处罚

正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实践形

态。然而，算法在行政处罚中的引入因

其内在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正在消解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导

致执法效率提升与程序正义损耗同步

显现。为此，必须深入审视算法技术在

行政处罚中的适用逻辑，探索技术赋能

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配路径，从而在提

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

程序性权利。

一、自动化行政处罚的技术表征

（一）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算法运行

机理的隐蔽性

算法作为技术治理的核心工具，其

内在的隐蔽性源于数学模型与计算机

科学理论的深度耦合，在实践中会呈现

出典型的“算法黑箱”特征。当这一特

性投射于行政处罚场域时，会实质引发

算法背后权力运行过程与公共责任承

担的模糊问题。具体而言，这种不透明

性使行政相对人难以与算法进行有效

对话，限制了行政相对人对处罚结果的

预见能力，也削弱了行政相对人在决策

过程中的发言权，甚至在极端情形下将

行政相对人完全排除在行政程序之

外。长此以往，行政处罚决策权将在无

形中发生转移，即从人类主权让渡于技

术代理。这一趋势不仅对行政法治所

秉持的程序正义原则构成挑战，更动摇

了数字时代治理模式的正当性根基。

（二）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算法运行

结果的非确定性

法律规范承载的公平、正义、秩序

等价值内涵，需在具体情境中通过解释

实现。算法运行则要求将规则转化为可

计算指令。二者差异导致法律规范向代

码转译时，难以数据化的伦理道德与社

会情理被过滤，法律的价值会因此发生

损耗。此种价值过滤机制，使得本应兼

顾实质正义的行政处罚过程，在实践中

可能呈现机械适用、情境失察等非预期

后果，进而影响算法运行结果的确定性。

此外，算法注重对历史数据的归集

与分析，在相对稳定的执法场景中，基

于历史数据训练的算法模型尚可维持

较高适配性。而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

社会现实与新型案件时，历史数据与当

前案件事实之间的适配性必然存在局

限，简单套用历史数据训练的算法模

型，易导致数据失真，最终背离行政法

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目标。这种因数

据滞后性与情境差异性引发的算法误

差，进一步加剧了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算

法运行结果的非确定性特征。

（三）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算法运行

过程的复杂性

自动化行政处罚是一种复杂的社

会技术系统，涉及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

共同合作去实现特定目标。具体而言，

一是只有具有专业知识的设计主体掌

握其运行机理。二是作为实际运行的

行政主体也无法掌握算法的内在运行

机制，依赖于设计主体的算法解释。在

何某诉S市公安局H分局交通警察支

队行政处罚一案中，用于监测违法鸣笛

行为的电子监控设备系统采用特定算

法来识别和记录违法行为。何某作为

深入审视算法技术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逻辑，探索技术赋能

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配路径，从而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技术赋能与程序正义：
自动化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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